铜陵学院逸夫楼学术报告厅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    为切实规范逸夫楼学术报告厅试用期间的日常管理，加强设备维护，更好地发挥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益和作用，现就试用期间，逸夫楼学术报告厅的管理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    一、逸夫楼报告厅的功能定位
逸夫楼报告厅设计、装饰功能定位为学术报告厅，系学院组织全院性的学术报告、重要学术活动的专用场所。
    二、逸夫楼报告厅的使用流程
使用部门根据需要，提出申请，填写《铜陵学院逸夫楼报告厅使用申请表》，报请分管领导同意、批准后，由管理部门统筹安排。
三 、逸夫楼报告厅的使用原则
逸夫楼报告厅的使用按照“申请优先、兼顾重点”的原则，并严格履行审批手续。活动组织部门原则上应提前一天向管理部门提出申请，填写《铜陵学院逸夫楼报告厅使用申请表》，报院领导批准，管理部门根据按照审批的时间顺序安排使用。若部门申报的活动与学校临时安排的活动发生冲突，则优先安排学校活动。
四、逸夫楼报告厅的使用要求
1、申请使用部门应在活动前一天将院领导审批的《铜陵学院逸夫楼报告厅使用申请表》，交管理部门安排，活动结束后，要及时办理好交接手续。
2、逸夫楼报告厅的维护遵照“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使用部门在使用期间应切实履行管理职责，维护场内秩序，做好公物管理。如因组织、使用不当造成物品、设备损毁，使用部门须照价赔偿。使用部门在使用期间自行准备会议用品，活动结束后，应将报告厅恢复原貌。
3、未经管理部门同意，任何使用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报告厅内随意悬挂或张贴标语，不得随意变动厅内物品桌椅的摆放格局，不得乱拔、乱接话筒和音箱线，一经发现，将取消该部门的使用权，造成的影响和损失由该部门和当事人承担。
4、使用部门要严格控制入场人数，每场一般不得超过设计容量392人。
5、使用部门在使用期间要安排专人做好防火、防盗和安全用电工作；保持室内卫生整洁，禁止，禁止吸烟、吐痰和携带食品。
五、逸夫楼报告厅的管理和维护
1、试用期间（截止到2013年11月20日）由国资处负责报告厅试用期间的日常管理工作，安排专人负责指导使用单位调试音响、灯光等；试用期结束后，移交给院长办公室管理。
2、学院各使用单位也应积极安排专人参与报告厅的功能调试、熟悉设备操作流程，按规定申报、登记、使用学术报告厅。
3、使用部门必须确保报告厅卫生清洁。
4、报告厅内的设备必须由管理部门或使用部门安排专人（经培训合格人员）按操作规程进行使用，发现故障要及时向国资处报告解决，不得私自拆装，不得将设备挪作他用。
5、使用管理人员要积极做好防火、防盗和安全用电，使用结束后，要切断电源，关窗锁门。
五、本管理暂行办法由院长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即日起试行。
